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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營業場所之衛生，維護國民健康，本縣制定「花蓮縣營業衛生

管理自治條例，以 97年 9月 26日府衛疾字第 097014352號令發布，

作為衛生單位對住宿服務業、理髮美容美髮業、浴室溫泉業、游泳業、

娛樂業及電影片映演等營業場所之管理基準，並於 98年 3月 26日

實施。

106年底本縣營業衛生管理現有家數 2,418家，其中以旅館業 1,823

家最多，其次為美容美髮業 520家、浴室業 29家、娛樂業 23家、游泳

業 22家以及電影片映演業 1家。106年共計稽查家次 1,398次，其中

合格次數 1,139次，輔導改善次數 259次，平均不合格率

18.53％，105年平均不合格率 19.39％，106年不合格率低於 105年

0.86％。










